
本科生境外交流学习计划书及课程学分认定申请

操作手册（学生版）

一、登录系统

1.登录微人大。

网址：http://v.ruc.edu.cn

2.选择校务，点击“本科教学一体化信息平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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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选择【境外交流】模块，点开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菜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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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v.ruc.edu.cn


二、提交境外学习计划书

（一）填写境外学习计划书

1.在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页面右上角点击“境外学习计划书”，

进入填写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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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：如果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页面已有境外交流项目数据，且

项目名称与所赴境外高校一致，可在操作栏点击“境外学习计划

书”，进入填写页面。

2.填写信息。

（1）填写【项目名称】、【项目类别】、【交流学校】、【交

流专业】、【交流起止时间】、【联系方式】、【邮箱】、

【学年学期】等信息。

提示：所选择的“学年学期”应与出境学习的实际学期一致，

该选项将决定成绩最终对应到成绩单上的哪个学期。



（2）填写【境外课程修读清单】。点击【增加功能】，在弹

出的【交流学校学习课程】页面填写所有字段，并上传课程

大纲或能表明课程内容的附件，填写完一门课后，点击【保

存】，再填写下一门。

图片 4

填写【交流学校学习课程】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

【课程名称】填写境外所学课程的名称，需与境外学校课程

大纲上课程名称保持一致。请使用英文、中英文或与课程大纲一

致的语言进行填写；

【总学时】填写境外学习的实际授课小时数。需上传相关证

明材料（如包含课时的课程大纲等文件）；

【学分】参照境外学校课程大纲如实填写即可；



【开课单位】与所选校内课程的开课单位保持一致即可；

【校内课程名称】根据境外课程内容，选择专业培养方案中

与之相近或相同的实际开课的专业模块课程（注：本科生院未开

设课程，请勿误选开课单位为本科生院的校内课程）；

注意：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基础技能课、公共体育课、通识课

程群课程（立本模块）、劳动教育课、军事课、职业生涯规划课

应在我校完成修读任务，不可通过境外学习计划申请转换。具体

要求及学分认定计算方法详见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赴境外高校

学习及专业性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法》；

【课程类别】参照专业培养方案中的课程类别填写。例如，

选择认定培养方案中“运营管理”作为校内课程，该课程在专业

培养方案中的课程类别属于【专业核心课】，则此处选择【专业

核心课】。

示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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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境外学习计划书全部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保存并提交】。

3.审核流程。

（1）课程审核。提交境外学习计划书后，系统将根据【境

外课程修读清单】中的校内课程对应关系，自动流转至相关开课

单位。由校内课程所属开课学院的指导教师及学院本科院长对每

门课程进行逐级审核。

（2）境外学习计划书审核。课程审核全部通过后，进入境

外学习计划书审核环节。由学生所在学院的指导教师及学院本科

院长进行逐级审核。

（3）若课程审核或境外学习计划书审核未通过，申请将退

回至相应页面。学生需根据审核意见进行修改，修改完成后可重

新提交审核。

（4）审核通过后，学生须在境外交流结束返校后的第一个

学期前 6 周内，完成【课程学分认定申请】的办理。

提示：具体系统审核流程请参见附表。

（二）修改境外学习计划书

境外学习计划书审批通过后，如有变更需求，可提交“境外

学习计划书修改”申请，按以下步骤操作：

1.进入【境外交流】页面，选择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菜单。

2.找到审批通过的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，在操作栏选择“修

改境外学习计划书”。



图 6

3.参照“（一）提交境外学习计划书”中步骤，修改境外学

习计划书。

提示：境外学习计划书修改申请后的审核流程参见【3.审核

流程】。未修改的课程不需开课单位重新审批。

三、课程学分认定申请

1.进入【境外交流】页面，选择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菜单。

2.找到审批通过的境外学习计划书，在操作栏选择【课程学

分认定申请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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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点击【课程学分认定申请】，如实填写境外高校课程成绩

信息，点击【上传】，上传境外高校出具的【课程成绩单】、【成

绩等级标准】、【学时安排】等附件后保存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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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审核流程。课程学分认定申请实行逐级审核机制，具体流

程为：学生所在学院教秘审核 → 学院本科院长审核 → 本科生

院审核。全部审核通过后，课程认定结果将自动同步至学生成绩

单。

【如提交材料不完整】，学院教务老师、学院本科院长或本

科生院三级均可点击【补充材料】按钮，将申请退回至学生端。

学生需进入【课程学分认定申请】页面，通过【附件上传】功能

补充相关材料，补充完成后点击【提交】即可重新进入审核流程

（由发起“补充材料”的审核环节继续审核）。

【如审核未通过】，申请将退回至相应页面。学生需根据审

核意见进行修改，修改完成后可重新提交审核。



附表：本科生境外交流及学分认证审核流程图


